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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CHASE TERM AND CONDITION 
訂單條款 

除本交易之賣方及買方簽有書面文件另行規定外，雙方當事人之買賣關係應適用

本訂單之條款。但條款內容與前頁表格記載之敍述或文字不一致時，本訂單條款

應優先適用。  

 

於賣方收到買方發出之本訂單後24小時內以電子郵件或傳真通知買方者，將被認

定為賣方已接受本訂單。  

 

1. 價格：本訂單記載之價格包括包裝、特殊處理及運費等一切費用。未得買方

事前之書面同意，不得修改或調整該價格。若本訂單並未顯示確定之價格，賣方

應於收受本訂單之後且在預訂貨物送達之前，立即將價格通知買方。 

 

2. 送達：送達之時間為本合約之要素。本訂單明定之預訂貨物送達時間應確實

遵守。若送達未能於本訂單所記載日期或之後合意之日期完成，買方有權取消本

訂單而不負任何相關損害賠償責任，並拒絕收受貨物，且就每天之遲延，可請求

相當於本訂單總價格5%做為懲罰性損害賠償。送達日期應為貨物到達本訂單明定

之目的地之日。  

 

3. 保險：貨物運送到目的地間之保險應由賣方負責為之。  

 

4. 責任：預訂貨物直至買方實際收受之前，其危險均由賣方承擔。  

 

5. 變更：買方於任何時刻，均應有權在預訂貨物送達之前，以書面變更本訂單

明定之規格、材料、包裝、送達所須時間及地點、及運送方法等事項。  

 

6. 貨物收受：即便事前已付款，所有預訂貨物於抵達本訂單記載之目的地時須

經驗收程序。就依本訂單預訂並送達之貨物支付款項不應構成驗收通過。買方有

權檢查預訂貨物並拒絕收受依買方判斷為有瑕疵或不符合標準之貨物。買方拒絕

收受之貨物及超過本訂單數量之貨物得以賣方出資返還予賣方。在買方之其它權

利之外，若有發生拆除包裝、檢查、重新包裝及運回貨物之花費，買方得向賣方

請求所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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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規格：供應之貨物係符合相關圖樣及/或規格，若該貨物不符合相關圖樣及/

或規格，賣方應補正材料或製造方面的瑕疵。賣方明確保證所供應之貨物應符合

一切規格及適當之標準，且為全新貨物，不存在材料或製造方面的瑕疵。賣方保

證所有貨物均符合其包裝或標示或廣告上之說明，且所有貨物將會被適當裝箱、

包裝、標記及標示。賣方保證所有本訂單之預訂貨物均屬可銷售，且在該等貨物

之正常使用目的下為安全合格並符合法令。若賣方已知或有理由知道買方使用預

訂貨物之特定目的，賣方保證該貨物符合該特定目的。於買方通知有該等品質不

合且同意買方更換或修補時，買方無須支付任何費用，賣方同意迅速更換任何不

符合前述保證之貨物或修補其瑕疵。若賣方未能迅速補正瑕疵或更換不符合前述

保證之貨物，買方於合理通知賣方後，得取 消本訂單消本訂單並請求一切因此

發生之損害。  

 

8. 圖樣、模板及模具等：為本訂單製造或購買之所有模具、工具、模板及圖樣

等（下稱「著作」），包括但不限於該著作之所有權及智慧財產權，應係買方之

財產。未經買方書面同意前，賣方不應為任何目的使用該著作。  

 

9. 貨品檢查：買方保留在任何適當時間，派遣代表至賣方所在地以檢查製造中

之貨物之權利。  

 

10. 發票：除本訂單另有約定外，賣方須將發票在貨物送達之日起七日內送達買

方，以確保買方可在九十天內支付。  

 

11. 解約：在買方須為賣方至解約日前之支出負賠償責任、且依本訂單條款應收

受所有賣方已購買、已取得、已制作或在製造中之貨物之情形外，買方保留以任

何其它理由以書面通知解除本訂單之權利。惟買方不賠償任何賣方可能發生之損

害及所失利益。  

 

12. 供應數量：買方無須收受收受超過本訂單記載數量之貨物  

 

13. 委託運送：所有發票、包裝單、貨物包裝、發貨通知及說明書應清楚及適當

地標記訂單號碼及賣方名稱。  

 

14. 所有委託之貨物均應附上裝箱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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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權利放棄：買方未能堅持履行本訂單之任一條款、或買方放棄本訂單之任何

權利或優惠權利，不應解釋為任何其它條款、權利或優惠權利之放棄。  

 

17. 完全合意：本訂單及前頁表格記載之內容，構成買方及賣方間之全部合意。  

 

18. 轉讓及分包：未得買方之事前書面同意，賣方不得轉讓或分包本訂單之任何

部份。  

 

19. 本訂單之任何修正或變更，須經買方及賣方或其合法授權之代表以書面簽署

後方生效力。  

 

20. 準據法：本訂單之解釋及履行之準據法為中華民國法律，任何因本訂單所生

糾紛，應以桃園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